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关于召开医疗设备维修服务管理项目购置调研询价论证会的通知
根据医院发展需要，为保障医学设备管理系统性，保证医学设备的巡检、维护、保养、维修效率，降低成本，我院拟采购医疗设备维修服务管理项目。现决定召开调研询价论证会，欢迎符合条件有意向供应商报名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 报名时间：即日（2025年2月10日8:00）起至2025年2月14日17:00之前（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二、报名方式：请将相关材料纸质材料送至设备管理科（南院区综合楼1楼135），联系电话27986278。
三、 报名材料（以下材料为必须提供，如不能完全提供将视为条件不足放弃参加调研会）
1.报名函
2.营业执照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报价方案
5.业绩证明材料（包括：所投产品用户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发票复印件，优先天津地区三甲医院及京津冀地区三甲医院）
6. 报名产品服务清单
7.服务承诺
8.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所有复印资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且任何材料中不得有任何遮挡、涂抹痕迹。	
四、 论证会议程
1.院方介绍项目背景
2.各供应商按当天签到后的抓阄排序对所投产品做5-10分钟的陈述。主要内容：医疗设备维修服务托管服务的主要技术性能及优势、主要服务内容、服务范围、市场占有率、运行情况及运行费用、人员配置及供应商认为应该说明的事项等。
3.专家组根据各供应商情况进行提问。
五、 论证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此次调研询价论证的项目内容：
1、医疗设备维修平台服务管理项目
七、 报名文件格式（附后）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疗设备维修服务管理项目购置调研询价论证会报名文件
（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产品品牌：                                    
产品名称：                                    
    供货商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日  期：                        


报名文件目录
（供应商自行编制）


















附件1
报名函
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根据贵方                  项目的论证会邀请，签字代表                           （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我公司                           （报名单位名称、地址）提交加盖公章的报名文件。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 产品报价为：
第一包，￥      元（人民币），大写                   。
……
2. 我公司将按论证会通知的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3. 我公司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的与论证会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并声明报名文件及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效。由于我公司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4. 我公司保证所投产品来自合法的供货渠道。如果提供非法渠道的商品，视为欺诈，并承担相关责任。
5. 我公司承诺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论证会报名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与本论证会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报名单位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及所投产品资格要求证明文件
1. 营业执照

注：相关证明材料应附在此页后面。


















附件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我____________（姓名）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报名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_______________（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作为代表人以我方的名义参加贵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的论证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一切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代表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
本授权书至论证会报名有效期结束前始终有效。
代表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代表人身份证正面





	代表人身份证背面


此授权书填写完毕后打印，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名章。




附件4
报价方案

目前暂不提供本医院需维修服务管理的医疗设备明细，供货商需自行编制报价方案，报价方案要求如下：
1. 报价方案中应体现报价金额与维修服务管理设备总金额的百分比关系；
2. 按照服务期限为1年进行报价；
3. 报价金额应为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的最终优惠价格，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费（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福利等）、设备维护费、零配件 更换费、设备巡检费、培训费、管理费、利润及税金等直至完成本项目一切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






报名单位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业绩

项目名称：                    

	序号
	用户单位名称
	服务范围
	实施地点
	用户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起止时间
	合同金额
	用户盖章的成功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所在页码

	
	
	
	
	
	
	
	

	
	
	
	
	
	
	
	

	
	
	
	
	
	
	
	

	
	
	
	
	
	
	
	

	
	
	
	
	
	
	
	

	
	
	
	
	
	
	
	

	
	
	
	
	
	
	
	

	
	
	
	
	
	
	
	

	
	
	
	
	
	
	
	

	
	
	
	
	
	
	
	

	
	
	
	
	
	
	
	


注：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报名单位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报名产品服务清单

项目名称：                    

	序号
	服务名称
	详细内容

	1
	
	

	2
	
	

	3
	
	

	…
	
	



1. 表格中应体现以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设备的维修、维护管理、定期检测预防性检查、巡检年检服务方案、信息化管理方案（含系统对接）、服务标准、稳定的服务人员组成及人员资历、明确的备用机配置、备品备件供应方案、能免费提供的设备管理软件、数据保密措施等内容



报名单位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7

服务承诺

	序号
	项目
	承诺内容

	1
	服务期内
	维修响应时间、备件库、人员配备、维修质量、……等等

	2
	服务期后
	服务期满交接……等等

	3
	其他内容
	




报名单位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8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的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服务项目的名称） ，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服务项目的名称） ，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请根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